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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关联交易公告关联交易公告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准确和完整准确和完整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对公告的虚假记对公告的虚假记对公告的虚假记

载载载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本公司对中国中信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信集团”）下属企业

进行关联授信。 

● 关联人回避事宜：董事会会议于2011年3月15日审议通过了本公司对中信集团

进行授信的议案，孔丹董事、常振明董事、陈小宪董事、窦建中董事、居伟民董

事、张极井董事、陈许多琳董事、郭克彤董事共8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其余8

位有表决权的董事一致表决通过。 

● 关联交易对本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的影响：本次关联交易是

本公司的正常授信业务，对公司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无重大影响。 

一、 关联交易概述 

经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对中信集团下属企业进

行关联授信，授信总额为48.7亿元人民币。孔丹董事、常振明董事、陈小宪董事、

窦建中董事、居伟民董事、张极井董事、陈许多琳董事、郭克彤董事共8位关联

董事回避表决，其余8位有表决权的董事一致表决通过。 

截至2010年12月31日，中信集团持有本公司61.78%的股份，为本公司控股股

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的规

定，中信集团下属的控股子公司均构成本公司关联方。本次授信已超过本公司

2009年经审计净资产的0.5%，属于应予披露的关联交易。 

二、 关联方介绍 

1、江阴兴澄特种钢铁有限公司 

江阴兴澄特种钢铁有限公司是中信集团控股的中信泰富有限公司下属控股

子公司，注册地址江阴经济开发区滨江东路297号，法人代表刘玠，注册资本30963

万美元，股权结构为：江苏泰富兴澄特殊钢有限公司持股45%、长越投资有限公

司持股43.99%、尚康国际有限公司持股4.56%、江阴兴业投资有限公司持股6.43%。

该公司主要生产、加工及销售黑色金属、有色金属材料及其辅助材料。2009年末



公司净资产50.94亿元，净利润8.31亿元。 

2、江苏泰富兴澄特殊钢有限公司 

江苏泰富兴澄特殊钢有限公司是中信集团控股的中信泰富有限公司下属控

股子公司，注册地址江阴市澄江镇西沿山路58号，法人代表刘玠，注册资本8375

万美元，股权结构为：长越投资有限公司占股77.78%，尚康国际有限公司占股

22.22%。该公司主要生产、加工及销售黑色金属、有色金属材料及其辅助材料。

2009年末公司净资产22.32亿元，净利润5.01亿元。 

3、湖北新冶钢特种钢管有限公司 

湖北新冶钢特种钢管有限公司是中信集团控股的中信泰富有限公司下属全

资子公司，注册地址湖北省黄石市黄石大道316号，法人代表刘玠，注册资本15800

万美元，由盈联钢铁有限公司全资控股。该公司经营范围是生产和销售高合金钢

管及管件。2009年末公司净资产11.95亿元，净利润1187万元。 

4、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中信集团公司控股的中信泰富有限公司下

属控股子公司，注册地址湖北省黄石市黄石大道316号，法人代表俞亚鹏，总股

本44940万股，股权结构为：湖北新冶钢有限公司持股29.95%，中信泰富（中国）

投资有限公司持股28.17%。该公司经营范围是钢铁冶炼、钢材轧制、金属改制、

压延加工、钢铁材料检测等。2009年末公司净资产20.44亿元，净利润3.32亿元。 

5、武汉市建筑设计院 

武汉市建筑设计院是中信集团独资企业，注册地址武汉市江岸区四唯路8号，

法人代表郭粤梅，注册资金2000万元。主要业务范围分为设计和咨询，设计行业

包括城镇及小区规划、城市设计、各类民用建筑与工业建筑设计、风景园林设计、

室内设计等；咨询行业包括技术咨询、施工图审查、工程监理、设计监理、地产

估价、招标代理等。2009年末净资产9555万元，主营业务收入2.85亿元，净利润

3433万元。 

6、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中信集团关联企业，注册地址甘肃省白银市白

银区友好路96号，法人代表李沛兴，注册资本50亿元，股权结构为甘肃省国资委

43%、甘肃省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8%，中信集团4%、中信国安集团公司45%。公

司集采矿、选矿、冶炼、加工、化工生产和科研为一体，成为我国目前规模最大

的多品种有色金属综合发展生产基地，主要产品为铜、铅、锌、黄金、白银等，

年采选矿能力240万吨，年产铜、铅、锌36万吨、有色金属加工6万吨、黄金3吨，

白银100吨。2009年末公司净资产74.77亿元，主营业务收入89.93亿元，利润总

额3.45亿元。 

7、中信戴卡轮毂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戴卡轮毂制造股份有限公司是中信集团下属中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控



股子公司，目前公司注册资本为4.08亿元，注册地为秦皇岛市海港区东王岭（东

港路355号），法定代表人王炯，股权结构为：中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股71.9%，

香港大成发展有限公司持股22.32%，香港活力汽车有限公司持股5.72%，中信华

东（集团）有限公司持股0.06%。经营范围为：生产铝合金轮毂及其深加工产品，

并提供服务，向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销售其产品。截至2009年末，中信戴卡轮毂

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的净资产为8.42亿元，2009年净利润为8559万元。 

8、三门峡戴卡轮毂制造有限公司 

三门峡戴卡轮毂制造有限公司是中信集团下属参股公司，注册资本一亿元人

民币，注册地为三门峡宋会路10号，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张旭，股权结构为：中信

戴卡轮毂制造股份有限公司持股40%，创通（香港）集团有限公司持股32%，领汇

香港投资有限公司持股28%。经营范围为：制造车用铝合金轮毂及其铸件，自产

产品销售。截至2009年末，三门峡戴卡轮毂制造有限公司的净资产为26435万元，

2009年净利润为1974万元。 

9、湖北新冶钢有限公司 

中国中信集团公司控股的中信泰富有限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注册地址湖北

省黄石市黄石大道316号，法人代表刘玠，注册资本33983万美元，股权结构为：

盈联钢铁有限公司持股95%，湖北新化能科技有限公司持股5%。 

该公司经营范围是生产销售黑色、有色金属材料和相应的工业辅助材料及承

接来料加工业务，主要生产和销售合结钢、碳结钢及钢管。2009年末公司净资产

29.71亿元，净利润2.78亿元。 

10、湖北中特新化能科技有限公司 

是中国中信集团公司控股的中信泰富有限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注册地址湖

北省黄石市黄石大道316号，法人代表刘玠，注册资本13300万美元，由盈联钢铁

有限公司全资控股。 

该公司主要生产销售煤气、焦炭及相关化工产品；煤焦油深加工；干熄焦余

热利用；化工原材料及设备的制作加工和安装。2009年末公司净资产11.64亿元，

净利润2.19亿元。 

11、苏州中信投资有限公司 

苏州中信投资有限公司是中国中信集团公司下属中信深圳（集团）公司控股

子公司，注册地址苏州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望湖路2号，法人代表王戈，注册资

本2亿元。经营范围包括房地产开发经营、对基础设施及第三产业进行投资、房

地产信息咨询、物业管理、园林绿化、酒店管理，股权结构为：中信深圳（集团）

公司持股90%，中信深圳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股10%。2009年末公司净资产

－1亿元，主营业务收入1亿元，净利润-1.6亿元（项目在建及代建，未实现销售，

报表体现为亏损）。 

12、北京中信房地产有限公司 



北京中信房地产有限公司是经中信集团批准，由中信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全

资投资，为开发宣武区大吉片危房改造项目（即“中信城”项目）而专门设立的

房地产开发企业。公司成立于2002年11月，注册地址北京市宣武区四平园9号，

注册资金5000万元，法人代表：李康，经营范围包括房地产开发、销售自行开发

的商品房、自有房屋的物业管理等。公司具有二级房地产开发资质。2009年净资

产38,472万元，2009年净利润36,169万元。 

三、 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本公司给予中信集团下属公司总计为48.7亿元人民币的授信额度，本次授信

项下的具体业务均依据市场原则定价，授信条件不优于我行其他授信业务，本公

司与上述关联方的授信均按一般的商业交易条件进行。 

四、 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伴随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中信集团下属公司的实力不断壮大，目前中信集

团拥有的企业多为优质企业，中信银行与中信集团子公司开展业务合作，可以为

中信银行带来优质客户。该等业务为本公司的正常授信业务，对公司正常经营活

动及财务状况无重大影响。 

五、 独立董事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白重恩博士、艾洪德博士、谢荣博士 、王翔飞先生和李哲平

先生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中信银行对中信集团下属公司进行授信的相关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在提交董事会会议审议前，已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董事会会议在审议与本次关联交易有关的议案时，关联董事依法回避表决；本次

董事会会议召开程序及决议合法、有效。 

2、本次关联交易符合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要求，符合《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

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规定，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

序。 

3、中信银行上述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并不会对公司本期及未来的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也不

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六、 备查文件目录 

1、 董事会决议 

2、 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三月十六日 


